交叉课时费用发放标准
1、 发放标准为：学校定编的每课时20元，没有给编制的每课时35元。本学期交叉课时费由学校直接拨到各学院奖福基金项目费中，由学院发放。
2、 超过150人班额系数计算方法如下：班级人数÷150,按照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分制教学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：50-150人课堂为一个正常教学班，课时费正常计算不乘任何系数。课堂人数超过150人计算方法为：课时费=（实际人数÷150）×总学时数×35元（或20元）。
3、 通识教育选修课课时费每学分按一千元发放。超过150人班课时费=（实际人数÷150）×学分×1000元。
4、 2014年秋季学期教学周数为20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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